平甸乡村规民约修订完善和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流程图
















             


















成立起草小组





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2018年8月10日至12日）：村委会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民主推选产生村规民约修订完成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起草小组成员。（8月13日村民委员会1号公告）





申请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根据不同情况需要提交书面申请、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证明材料：


（一）《申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意愿表》；


（二）《同意审查小组审查承诺书》；


（三）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


2.“证明材料清单”规定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由审查小组根据申请人申请事由指定）；


3.未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成员资格或享受待遇的证明材料。








围绕主要任务做好摸底排查工作





（2018年7月25日）召开动员会及业务培训会





（2018年7月25至31日宣传阶段）采取各种方式做好宣传工作





拟定初稿





2018年8月14日至8月31日征求意见阶段








会议表决





备案





2018年9月12日各村发布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村委会第3号公告








村委会召开“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小组长会等广泛征求意见，乡人民政府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当地实际提出指导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征求意见多次进行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不得少于四稿，并要在村务公开栏面向广大村民征求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村民委员会2号公告）





第二次村民代表会议：（2018年9月1日至3日）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后报乡人民政府审核。（2018年9月4日至6日乡领导小组审核返回各村）


第三次村民代表会议：（2018年9月7日至9日）各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通过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








2018年9月10日上报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备案请示


2018年9月11日乡人民政府对各村上报的村规民约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备案请示给以批复。








（2018年7月19日至25日）乡人民政府成立领导小组，抽调工作人员，制定实施方案








2018年9月20日-25日申请（村民小组完成）





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2018年8月10日至12日）：推选产生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小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8月13日村民委员会1号公告）





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小组成员由村民小组召开村民户代表会议推选产生。审查小组成员由初始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5-7人组成。小组支部书记、小组长、副组长为审查小组固定人员。其他人员应当由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妇女代表等组成，多民族居住的应当有少数民族代表。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查委员会成员由村总支书记、主任、监委会主任及所辖居民小组组长、村民代表、妇女代表数人组成。





2018年9月26日初审（村民小组完成）


2018年9月27至10月3日公示（村民小组完成）





（一）初审：审查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进行登记，并对提交的证明资料进行初审。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经审查，筛选出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形成《拟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会议讨论表决名单》，并对审查不符合的申请人及时做出不予认定的答复。


（二）公示：审查小组审查形成的《拟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会议讨论表决名单》在小组村务公开栏张榜公示7天。








2018年10月4日至10月5日小组会议表决示（小组完成）





2018年10月6日至10月10日村审查委员会审核（村委会完成）





村民小组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会议”，对公示后无异议的《拟提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会议讨论表决名单》进行表决，经表决通过的新增（减）成员，并形成《XX小组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连同《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批表》、证明资料，一同报村审查委员会审核。








村审核委员会收到小组上报的《XX小组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单》及《新增（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审批表》、证明资料后，逐人进行审核。经审查符合认定条件的，作出批准意见。


审核意见反馈至各小组集体，小组遵照执行，完成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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